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发布日期：1997-5-15 

 

执行日期：1997-5-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

友好合作关系，并考虑到一九九二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确定的目标和原则以及中法两国政

府间所签订的合作协定，愿在环境保护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方面进行长期密切的合作，达成协议

如下： 

 

  第一条 

 

  双方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施与开展有关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双边合作。 

 

  第二条 

 

  双方将在以下与环境保护有关的领域开展合作： 

 

  （一）河流流域的综合污染防治； 

 

  （二）大气、水和土壤的污染防治，以及城市与工业废弃物的处置与管理； 

 

  （三）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及滨海地区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四）节能及无污染或少污染能源的利用； 

 

  （五）清洁生产技术； 



 

  （六）环境教育、培训和宣传； 

 

  （七）环境监测、评价技术及环境质量的预测预报； 

 

  （八）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的法律、法规、政策，特别是有关的经济刺激和鼓励政策； 

 

  （九）双方同意的与保护和改善环境有关的其他领域。 

 

  第三条 

 

  双方的合作可通过下述方式进行： 

 

  （一）双方共同制订合作计划； 

 

  （二）双方专家互访并对所选定的合作项目进行信息和经验等方面的交流； 

 

  （三）交换有关环境保护的研究、技术、产业、政策及法律、法规等方面的信息和资料； 

 

  （四）实施双方商定的合作计划，包括开展有关合作研究和举办有关环境保护的研讨会、专

题讨论会及其他活动； 

 

  （五）双方同意的其他合作形式。 

 

  第四条 

 

  根据本协定的目的，双方应积极鼓励两国政府机构间和民间团体间，特别是两国工业企业

间，在各自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进行环境保护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从本协定下的活动中所获得的、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信息，除了出于国家安全或商业、工业

秘密考虑而不得透露外，双方的科学界均可获得。 

 

  第五条 

 

  负责本协定实施的组织和协调工作的各自政府部门： 

 

  中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法方为法兰西共和国环境部。 

 

  第六条 

 

  （一）为进行与协定有关事宜的联系，检查与评价本协定的实施情况，制定双方在一定时期

内的合作计划，双方负责实施本协定的政府部门在本协定签字之日起三个月内各自指定一名协调

员。 

 

  （二）根据需要，双方协调员可轮流在中国和法国会面，以便确定未来合作的具体方案。 

 

  （三）参加本协定下协调员会议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会议人员的国际旅费和生活费由派遣方负

担，会议组织费用根据对等的原则由接待方负责。 

 

  第七条 

 

  本协定下的合作活动应在双方可利用资源的范围内进行。具体合作项目和活动所需的费用由

双方为此而达成的专门协议分担。 

 

  双方愿鼓励寻求旨在实施环境保护合作计划的多边资金。 

 

  第八条 



 

  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影响双方在已有的双边及多边条约和协定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

务。 

 

  第九条 

 

  经双方同意，可对本协定进行修改。 

 

  第十条 

 

  双方如果在本协定的解释和实施方面发生争议，且不能通过第五条所指定的政府部门协商解

决时，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一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除非任何一方在有效期满前六个月以书面形式通

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顺延。 

 

  本协定的终止不应影响在本协定下正在实施而在协定终止时尚未完成的计划或项目，除非双

方另有约定。 

 

  本协定于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五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法文写成，两种文

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代表 

 

  钱其琛         埃尔韦·德沙雷特 

 

  （签 字）        （签 字） 


